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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宽容性原则”的法院判决倾向 
 

 

原口综合法律事务所 

所长律师 原口 薰 

 

 

一． 序言 

昨天，东京高等法院对被全国关注的松户判决作出了二审判决。松户判决关于父母哪一

方可以作为亲权人的案件，松户法院认为在决定孩子的亲权人、监护人时候最需要重视的要

素之一的“宽容性原则”，松户法院承认了分居的父亲提出每年 100 天的探望计划，并判父

亲作为亲权人。 

   松户判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,所以二审的结果也被全国关注。但是二审法院的审判只

是沿袭了过去裁判例而已。 

   以下，将在陈述二审判决的基础上，就如果孩子被父母一方带走后另一方应该采取何种措

施等进行介绍。 

 

二.宽容性原则 

所谓宽容性原则，是指在有高度纠纷的夫妇之间，因为夫妻一方非常憎恶另一方，常

常妨碍另一方探望孩子，但是促进孩子的身心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让孩子要多与父母进行交

流，所以可以为对方提供更多与孩子进行交流的会的父母，应该被认定为孩子的监护人。 

     松户判决采纳了这个想法,认为孩子在对探望保持宽容态度的父亲的身边，能更好地成

长。松户判决之前被许多媒体报道，引起广泛的关注。就在这样的关注之中，二审拉开了序

幕。 

 

三.东京高等法院 2017 年 1 月 26 日判决-松户判决的二审判决 

    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推翻了松户判决。也就是说，二审判决认为，不应该重视宽容

性原则，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孩子长大以后以及现状来决定，不是说只要进行探望就可以。并

且，判决认为孩子在母亲(母亲带走了孩子)身边的生活是非常安定的,虽然探望是维持圆满的

亲子关系的强有力手段，但是每年 100 天的探望可能会对孩子造成负担。 

因此，二审的结果取消了松户判决,将母亲定为亲权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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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孩子的父亲在二审判决之前是非常期待判决结果的，但是这次的结果却让他失望了。  

 

四.非亲权方应该采取的手段 

     二审法院还是许可孩子的母亲带走孩子。因此因为松户判决而被瞩目的“宽容性原则”

可以说是失去了意义。 那么,在这样的现状中,非亲权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？ 

     答案是审判前申诉保全处理，要求暂时归还孩子。在申诉要求指定孩子的监护人以及归

还孩子的同时，可以通过申诉要求暂时归还孩子，来暂时抚养孩子。日本是《海牙条约》的

成员国，根据《海牙条约》，如果带走孩子的情况发生时，海牙条约的理念是应该首先把孩子

还到原来的监护环境之后再来指定监护人，这个理念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国内案件,所以应该利

用申诉暂时归还孩子的方法。 

    另外,暂时归还孩子也可以防止所谓的单亲疏远(亲权方向孩子灌输非亲权方不好的方面，

使得孩子不愿意亲近另外一方父母)。申请暂时归还孩子应该是在孩子被带走之后立刻申请才

能生效,所以如果面临到这个问题应该立刻进行处理。 

 

五.结尾 

综上所述，采用了宽容性原则的松户判决被东京高等法院否决了。所以，对非亲权方父

母来说，当下最好的方法是申请暂时交还孩子。 

    另外，关于松户判决，孩子的父亲打算上诉到最高法院，现在只有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

了。 

完 


